绵阳市儿童友好家园项目

2008年度运行情况总结

绵阳市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

一、基本情况

绵阳市共有12个“儿童友好家园”，工作人员36名。普遍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占一半，人员结构基本合理，综合素质较高，工作能力强，对待儿童态度亲切和蔼，年龄、学历结构合理。工作人员除安县秀水、北川永兴、江油武都3个儿童友好家园属于希望九州的志愿者服务流动性比较大外，其它9个点的工作人员相对固定。各点场地情况落实较好，根据设备情况基本都设置了户外活动区、室内活动区（设置了桌面区和游戏区）、阅读区、综合办公室等，除北川擂鼓柳林点由于板房紧张的因素场地略显紧张外，其他各点场地基本满足儿童活动的需要。
    二、项目进展情况

（一）认真完成试点工作，为项目实施提供了宝贵经验

6月中旬，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和省政府妇儿工委办决定先在我市建立三个“儿童友好家园”试点，市政府妇儿工委办决定将此项工作放至地震极重灾县——安县。安县妇儿工委办接到任务后，按照上级妇儿工委办的要求，迅速行动，对本县各安置点安置灾民人数、儿童情况进行了调查摸底，在第一时间将相关材料及时报国务院妇儿工委办。6月22日，在接受到联合国儿基会援助的第一批玩具后，就分别在各点开展了儿童保护工作。6月27日，联合国儿基会儿童保护项目官员、专家对几个儿童友好家园的工作人员、志愿者、教师、医生、派出所干警、社区干部、妇联干部进行了培训。7月7日，联合国儿基会香港委员会的官员、亲善大使也专程前往“儿童友好家园”慰问受灾儿童，与他们开展活动。通过在安县的试运行，“儿童友好家园”项目得到了联合国儿基会、国妇办的肯定，为“四川儿童友好家园项目”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二）加强业务培训，健全组织机构，完善规章制度

2008年9月初，市、县政府妇儿工委办和项目实施地的妇联主席以及我市12个工作点的全部工作人员共计52人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儿童友好家园”项目培训，通过5天的学习，学员们对项目有了深入的了解。回来后，各项目实施县（市）和各工作点就按照项目要求开始了工作。

2008年12月12日，市政府妇儿工委办在安县绵州温泉酒店召开了“儿童友好家园”部门协调会。市、县妇儿工委办及教育、卫生、公安、法院、司法、民政、妇联及妇幼保健院等近30人参加了会议。

12月24日至26日，市政府妇儿工委办在江油市召开绵阳“儿童友好家园”项目交流培训会议。北川、安县、平武、江油等项目实施县的妇儿工委办主任和专职干部各1人、儿童友好家园各点工作人员各3人、项目所在乡镇妇联主席1人共计60余人参加了为期两天的项目培训交流会。

为加强对项目的管理，让项目发挥更大效力，我市各项目实施县（市）先从健全组织机构着手，四个项目县均专门成立了项目工作领导小组，落实专人负责“儿童友好家园”项目工作，在项目实施乡镇，制定乡镇妇联主席具体负责本地项目实施工作，对家园的工作人员明确职责，强化职能。组织的建立为家园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完善的规章制度才能确保“儿童友好家园”安全有序的运行，才能使“儿童友好家园”的资源更好地服务我市儿童，各项目实施县（市）妇儿工委办在充分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了《儿童友好家园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儿童友好家园安全管理制度》、《儿童友好家园设备管理制度》、《儿童友好家园档案管理制度》等制度并统一上墙，确保了各家园安全正常运行。同时对资产、经费、活动等都进行了规范管理。由项目实施县（市）妇儿工委办对项目配置的资产、设施统一登记、建档后，按照要求将各项设施设备分配送给各个儿童友好家园使用，各个儿童友好家园落实专人管理并建档；各站点志愿者补助和工作经费的使用和管理统一由项目实施县（市）妇儿工委办负责，按照项目方要求进行支付，确保了经费的合理使用；对项目执行过程中的职责、活动开展、工作要求、安全保障等项目实施县（市）市妇儿工委办均作出了明确规定。

（三）积极争取当地党政和部门支持，为项目实施创造条件

“儿童友好家园”的有序运作离不开当地党政的支持，不管是场地、人员还是安全，都需要协调各方的支持。各项目实施地紧紧抓住建立“儿童友好家园”的契机，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争取他们支持，增强他们对建立儿童友好家园重要性的认识，确保了各点场地的落实。

各地充分整合资源，积极发挥妇儿工委成员的作用，拓展家园工作内容积极推动教育、卫生、公安、食品药监等成员单位部门共同参与，在儿童友好家园开展健康、卫生、安全等方面的教育，以及对儿童友好家园的督导检查。同时利用社区警务室、乡镇卫生院、学校、幼儿园等资源，在家园内开展了心理干预、安全、健康、科学喂养等知识讲座以及音乐、舞蹈、游戏等活动。项目的有效实施，不仅使儿童受益，也使许多的群众受益，并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的肯定与支持。大部份“儿童友好家园”已被纳入当地灾后重建建设规划，将融入社区规划之中，这为今后“儿童友好家园”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强化宣传，调查需求，科学制定规划

9月初，在设施、设备还未到来时，我市各工作点就开展了调查摸底和宣传动员工作。各家园的工作人员结合站点特点，通过制作宣传横幅、印发宣传资料和组织社区干部、协警、志愿者上门宣传等方式深入板房安置区、社区、街道、学校等地宣传家园的背景、目的、服务等内容。通过各类行之有效的宣传方式，让安置区居民和周边群众了解和认识了“儿童友好家园”，增进了人们对“儿童友好家园”的认识和了解，扩大了知晓度，为家园更好地为儿童服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为了让家园真正成为受儿童们欢迎的乐园，各工作点对家园辖区儿童的现状和需求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并根据调查评估制定各家园的活动计划。他们印制了“儿童友好家园需求调查表”分发给周边群众，对他们的家庭基本情况和需求分类建档；通过调查走访，对工作点周围和边远地区的儿童按年龄段分类建立档案，确保了儿童信息的完整；根据掌握的儿童信息和各工作点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开园时间和活动内容，确保各点根据当地实际开展活动。

（五）发挥各自特点，开展各类活动、确保儿童受益

10月上旬，随着各类设施、设备的到位，各家园的工作由前期的调查摸底、建档建册全部进入了开园时期。目前，我市的12个“儿童友好家园”根据所在辖区特点，主要设置在板房社区和学校。因此，各点在设计活动时制定了符合自身特点的活动计划。一是分年龄段开展活动。为了确保儿童友好家园安全、有序、持久运行，各家园对参加活动的儿童均实行了分年龄段、分区域活动的方式，对来家园活动的儿童及家长提出了具体要求。对0-6岁儿童及家长主要开展亲子游戏和育儿知识教育，6-12岁儿童及家长开展体育、娱乐等放松性质活动，13-18岁儿童及家长开展沟通交流活动以及青春期生理和心理健康教育。二是家园活动时间灵活。上课期间，白天，学龄期间和幼儿园的儿童正在上课，下午放学后和节假日是儿童活动的高峰期。各点根据儿童活动情况，适时调整活动时间和活动内容，周一—周五，各点的志愿者主要面对3岁以前的儿童和他们的家长，他们就主要开展一些亲子活动和科学喂养知识，或者开展入户调查等活动。永兴、秀水工作点的志愿者利用这段时间，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对安置点及周边的群众开展心里干预活动，收到了良好效果。擂鼓柳林工作点的志愿者利用人流集中地的优势，开办羌绣班，对带孩子来园的妇女进行羌绣技能的培训，使儿童及家长都从“儿童友好家园”的活动中受益。沸水、晓坝、茶萍的志愿者对山区、交通不便的儿童采取送“活动上门的方式”使山区的儿童共享“儿童友好家园”的资源，并对群众开展心里干预、健康知识等服务。江油三合、李白大道的志愿者针对特殊儿童采取了上门组织活动的方式。三是聘请专业人员进行服务。“儿童友好家园”不只是单一的为儿童提供游戏、玩耍的空间，它同时还肩负着不定期对各家园的儿童、家长进行心理疏导、儿童保护、卫生保健等方面知识的辅导的职能。各点在开展活动中,利用现有资源,积极争取卫生、公安、司法、教育、交通等部门的支持，根据调查需求均开展了各类有针对性的活动,收到了良好效果。龙安镇儿童友好家园开展了安全演练及突发事件应对教育。平通镇没有幼儿园，“儿童友好家园”的设立和周边学校硬件及师资优势，吸引了10多名幼儿每天定点来园活动，“儿童友好家园”根据这个新情况，专门开办了一个 “幼儿班”。四是根据设施、设备和儿童特点开展活动。“儿童友好家园”的设施是根据不同功能和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进行的配置，为了将这些物品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各点根据物品特点和儿童年龄段设置了室内活动区和室外活动区，并根据气候的变化适时调整。还指定专门人员在各区域负责，指导儿童及家长安全地参与活动。同时针对儿童特点开展活动，让儿童在家园里快乐游戏，使家园真正成为孩子们的乐园。

（六）加强督导，及时调整，确保项目合理实施
我市的“儿童友好家园”从6月的3个发展到现在的12个，通过前期的运行，发挥了它的功能，很多儿童从中受益。为有效地推动绵阳“儿童友好家园”项目的活动开展，从7月以来，我市市、县政府妇儿工委办对全市所有“儿童友好家园”进行了督导。在督导中，市、县政府妇儿工委办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项目在运行工作中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指出，各点根据督导的结果及时进行了完善、补充，对一些不合适的内容进行了调整。北川将原来设在永安安置点的“儿童友好家园”调整至安置曲山居民的永兴安置点，此举使那里的5000多名群众和儿童受益。安县的京安小区由于群众日渐减少，在家园活动的儿童很少，家园的功能很难有效发挥，于是，她们将该点搬至重灾乡镇茶萍。同时在督导中她们发现，有两个建在学校的工作点，家园的活动容易和学校教育混在一起，于是适时调整，将所有的工作点全部建在安置小区，和学校形成合力，为儿童服务。

11月和12月，我市所有工作点接受了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委托的北大、长沙师范院校、首都师范大学的督导检查，督导组一行充分肯定了绵阳“儿童友好家园”的工作和做出的成绩，并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三、取得的效果

一是为儿童提供了一个有利身心发展的场所。开办以来得到家长和儿童的欢迎和好评。

二是保证了地震后儿童的安全与健康。通过友好家园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活动，减轻了对儿童身心的不利影响。

三是为儿童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父母、亲属、教师及社区成员积极参与，改善了儿童的发展环境，宣传了儿童保护、儿童友好环境的理念。

四是通过实施该项目，各级党政提高了对儿童的关注力度，有力地推动了基层妇联在当地党委政府和群众中的影响力，纷纷称赞这是一项真正惠民爱民的实事。
五是项目得到了我市各级媒体的关注，《绵阳电视台》、《绵阳日报》、《绵阳晚报》、《绵阳政务网》以及项目实施县媒体都对我市“儿童友好家园”活动开展情况进行了相关报道，通过报道扩大了儿童、家长及社会各界对儿童友好家园的了解。

四、存在的问题

1、志愿者专业单一，综合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2、“家园”建在安置点的板房，活动空间和场所有限。

3、活动开展时间短，主动服务意识还需进一步加强。

4、室外活动器材较少，不能满足12岁以上儿童的活动需求。

5、活动形式单一，主动设计游戏不够。

6、整合资源的力度还应继续加大。

7、友好家园物品到位时间战线太长，不利于活动安排利用，有的物品目前不能使用。

8、平武由于地处偏僻缺乏教育及心理方面的专家，专题讲座难以开展。

9、因灾后重建，周围环境逐渐复杂，影响儿童的活动，不安全因素增加。 

10、爱心书屋书目较少，适合小学生阅读的书籍较少。

11、适合小学生活动的材料较少。

12、希望九州志愿者人员变动频繁。

五、建议

1、延长友好家园援助时间。

2、加大对友好家园工作及管理人员的交流培训。

3、争取各级政府支持，纳入灾后重建规划，使其成为建立在社区的一个永久性服务中心。

4、科学配置设备，让更多的儿童享受到“儿童友好家园”项目。

